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56號

原      告  長溢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莉茹  

訴訟代理人  陳忠儀律師     

            廖慧儒律師

            林聖禾  

被      告  黃玉娟  

訴訟代理人  羅庭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萬696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第壹項判決，原告如以新臺幣2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得為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9萬69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

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

起訴或聲請調解，民事訴訟法第519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

前聲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對被告核發支付

命令，被告則於收受嘉義地院113年度司促字第846號支付命

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後20日內具狀向該院提出異議，有

該支付命令正本、送達證書及被告民事聲明異議狀在卷可憑

（見司促卷第41、42、49頁、嘉義地院訴字卷第9頁）。依

上開規定，該支付命令已失其效力，應以原告支付命令之聲

請視為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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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事實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菲力固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菲力固公司）

之上游廠商，被告係菲力固公司之隱名股東及經理人，因菲

力固公司對原告有貨款新臺幣（下同）247萬4626元未償還

（下稱系爭債權），經兩造協商後，雙方簽立債權讓與協議

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給付184萬1360元予原

告，原告即將系爭債權讓與給被告，並於第3條約定有：甲

方（指被告，以下系爭協議書甲方所指為何人均同）已於民

國111年10月16日前，分別給付乙方（指原告，以下系爭協

議書乙方所指為何人均同）90萬元及14萬3500元。第4條之

雙方義務，第1項約定有：甲方應於111年11月5日前給付乙

方現金20萬900元，第2項約定有：甲方應於112年2月28日前

給付乙方24萬6820元，第3項約定有：甲方應於112年7月31

日前給付乙方35萬140元等內容，被告迄今尚有系爭協議書

第4條第2項、第3項總計59萬6960元（計算式：24萬6820元

＋35萬140元＝59萬6960元）未給付，爰依系爭協議書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依約給付，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

臺幣59萬696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對被告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被告固為菲力固公司之隱名股東及經理人，且菲力固公司確

有系爭債權未償還，但基於公司法人之有限責任，系爭債權

本與被告無涉，原告竟轉向被告求償，並委託訴外人楊嘉

浤、林孝謙、張哲瑋、李錳杰（稱楊嘉浤4人）共同基於恐

嚇取財得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9月13日15時許，前往被告

位於嘉義縣太保市住處(詳細住址見卷)催討債務未果，遂拍

攝上開住處門口照片再張貼在楊嘉浤使用臉書帳號暱稱「陳

翝」之帳戶網頁上，註明：客戶委任案件，案由：應收帳

款，找尋惡劣債務者，高級豪房、高級房車…等內容。嗣於

同年月19日某時許，前往被告位於嘉義縣鹿草鄉戶籍地(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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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地址見卷)，張貼印有被告大頭照之傳單。又於同年月26

日某時許，前往被告位於嘉義縣太保市住處，張貼印有被告

大頭照之傳單，欲促使被告出面處理債務，被告因不堪楊嘉

浤4人之威嚇與騷擾，心生畏懼，遂於同年10月16日，在彰

化縣○○鎮○○路000號駿崗日式創意料理店簽訂和解書，

並還款50萬元，再於同年11月7日，前往渥德法律事務所，

交付70萬元並簽訂系爭協議書。被告既係受楊嘉浤4人上開

脅迫行為，方簽立系爭協議書，自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

定撤銷其所為之意思表示，被告已於112年5月22日以臺中民

權路郵局存證號碼第879號之存證信函（下稱879存證信函）

寄送原告為撤銷系爭議書之意思表示，系爭協議書應自始不

成立。且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約定有：乙方應於簽訂

本協議書之日起算5日內，以系爭債權對菲力固公司提起民

事訴訟，並取得法院所核發之同額債權憑證後10日交付甲方

之內容。第6條約定有：乙方倘未依本協議書第4條第4項所

約定之期限內交付債權憑證者，本協議視為合意解除，乙方

應返還甲方依本協議第3條及第4條所給付之全部款項等內

容。原告既未依上開約定條文，取得債權憑證交付被告，系

爭協議書應視為合意解除。原告依自始不成立或已解除之系

爭協議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自屬無據，爰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原告對被告抗辯之主張：

　　原告雖有委託楊嘉浤與被告協商系爭債權，惟被告對楊嘉浤

4人上開行為提出恐嚇取財得利告訴，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64、317號不起訴處分確定（下稱

前案），足證原告並未對被告有何恐嚇、脅迫之討債行為行

為，且原告亦未脅迫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被告於簽訂後，

已依約履行系爭協議書第3條、第4條第1項約定之給付義

務，更於112年4月13日寄發臺中民權路郵局存證號碼615號

之存證信函（下稱615存證信函）予原告，催促原告履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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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交付債權憑證之義務，未曾爭執過受脅

迫之事，卻於簽訂系爭協議書逾6個月後，才寄發879存證信

函予原告，以受原告脅迫簽訂系爭協議書為由主張撤銷系爭

協議書之意思表示，顯為脫免債務而汙衊原告，自不足採。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

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設有規定。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

示，係指因相對人或第3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

意人，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表示而言。當事人主張其意

思表示係因被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

責任(最高法院21年度上字第2012號、95年度台上字第2948

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是被告主張受原告脅迫而簽訂系爭

協議書乙事，既為原告所否認，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規定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被告即應先就其主張受脅迫而簽

訂系爭協議書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俟被告盡其舉證責任後，

原告始就其抗辯事實負舉證責任，倘被告舉證不足或無法舉

證以實其說，縱令原告就其抗辯事實亦無法舉證，法院仍無

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二、原告以受楊嘉浤4人為上開催討債務行為，致其心生畏懼，

始簽訂系爭協議書，固以楊嘉浤、林孝謙、李錳杰於前案檢

察官偵訊中均有坦承恐嚇及恐嚇取財等犯行，及被告前夫之

母甲○○○之證述內容為據，經查：

　㈠被告指述楊嘉浤4人有印製被告大頭照傳單，先後至被告住

居所刊登，並在上開臉書帳號網頁上刊登上開圖文內容之事

實，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訴字卷第63頁），惟楊嘉浤4人

僅係以在楊嘉浤個人臉書網頁上及以在被告住居所張貼被告

大頭照傳單之方式促使被告出面處理系爭債權，未具體指明

將採取如何加害被告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情

事，客觀上尚難認屬惡害之通知，自難僅憑被告主觀上難堪

不快之感受，或楊嘉浤4人有將對被告及其家人之生命、身

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為不利行為之臆測，遽認楊嘉浤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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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犯刑法恐嚇或恐嚇取財得利等罪嫌。

　㈡證人甲○○○固證稱：伊印象中有2、3個男人到伊位在嘉義

縣鹿草鄉住處附近的明安宮，伊在那邊摘地瓜葉，其中1人

為楊嘉浤，告知伊被告有欠人錢要拿出來還，不然就要來四

處貼照片，讓被告丟臉到死等語，因為楊嘉浤說話很大聲，

所以伊很害怕。後來楊嘉浤跟同夥真的有到明安宮張貼傳

單，只有貼被告照片，沒有寫內容，伊有跟被告講，被告說

那個跟她沒關，那是之前做口罩時工廠的事，被告不曾再到

過伊住處，伊第1次報警後，警察說如果再來叫伊拍照，第2

次來貼，伊有跟被告講，第3次來貼，沒有敢拍照，說怕被

打，伊沒有看過和解書或系爭協議書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

104至108頁）。是依甲○○○之證詞，亦僅能證明楊嘉浤夥

同他人至現場張貼被告照片傳單之事實，縱楊嘉浤與甲○○

○對話當時，縱有口氣不佳或措詞強烈之情，但其與甲○○

○對話時，未具體指明將採取如何加害被告之生命、身體、

自由、名譽或財產之情事，客觀上尚難認屬惡害之通知，自

難僅憑甲○○○對楊嘉浤言行負面之主觀感受，遽認楊嘉浤

4人涉犯刑法恐嚇或恐嚇取財得利之罪嫌。

　㈢被告雖抗辯其母係受楊嘉浤上開催討債務行為，影響癌症治

療，因被告擔心其母病情，被迫與原告簽訂系爭協議書，並

提出其母之死亡證明書為據（見本院卷第47頁），惟上開死

亡證明書記載直接引起被告之母死亡之疾病或傷害之原因為

子宮癌，死亡時間為112年12月14日，距楊嘉浤上開討債行

為時點相隔甚久，原告既無法提出證據證明其母之病情有何

因楊嘉浤上開催討債務行為受影響致加重之證據，自難認兩

者之間有何關連，而無從認定被告有因懼於母親病情惡化而

被迫簽訂系爭協議書之事實。

　㈣被告雖辯稱：楊嘉浤、林孝謙、李錳杰有於前案檢察官偵訊

中為認罪之表示，足證楊嘉浤4人之恐嚇犯行堪認屬實等

語，但觀諸楊嘉浤於前案檢察官偵訊中係陳稱：「（是否以

張貼被告照片以上開方式給被告壓力，讓被告還款？）我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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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這動作，但是希望她能出來和大家協商。」、「（如果

肴望她出來協商，為何不循正當方式，而用上開方式？）因

為委託者有提供我相關債權憑證及判決，但對方都不還錢，

我也知道行為不對，但希望她出來協商。」、「（上開行為

造成被害人心生恐嚇有何意見？）我也很無奈，我們也有合

法的債權，但我們的行為也有錯。」、「（涉恐嚇取財及恐

嚇危安，是否坦承？）我知道我有錯，但我不知道要怎麼回

答。」（見前案111年度偵字第64號卷二第183、185、186

頁，下稱前案偵64卷），楊嘉浤於前案警詢中亦辯稱：「簽

訂系爭協議書是兩造之間的事，我不清楚。」、「我認為我

沒有恐嚇。因為被告後續都是透過江湖人士自願談債

務。」、「（被告稱係受到楊嘉浤等人之恐嚇下，簽訂和解

書及系爭協議書，對此有無意見？）被告都是自己答應的，

沒有恐嚇等行為。」（見前案偵64卷一第203至212頁）；觀

諸被告林孝謙於前案檢察官偵訊中，雖陳稱：「（涉犯恐嚇

取財及恐嚇危安，是否坦承？）是，我坦承。」（見前案偵

64卷二第195頁），但被告林孝謙於前案警詢中係辯稱：

「（被告稱係受到楊嘉浤等人之恐嚇下，簽立前開和解書以

及債權讓與書，對此有無意見？）被告都是自己答應的，沒

有恐嚇等行為。」、「（楊嘉浤等人上開行為已有事實足認

使被告心生畏懼，進而簽立和解書以及債權讓與書，甚而支

付款項共120萬元以及免除債權90萬元，已明顯有涉嫌刑法

恐嚇取財罪，對此你是否承認？有無意見？）不承認，因為

是被告自願的。」等語（見前案偵64卷一第261至263頁），

且林孝謙於前案檢察官偵訊中為坦承之表示前，尚辯稱：

「（楊嘉浤是否用以上方式造成被告壓力而還款？）有用貼

照片造成被告的壓力。」、「（為何要與楊嘉浤到被告家為

上開行為？）因為楊嘉浤是我乾哥，我知道是合法的，知道

他是要協商債務。」等語（見前案偵64卷二第194、195

頁），是林孝謙是否果有認罪之真意，即非無疑，況依刑事

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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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

與事實相符，依此規定，自不得僅憑林孝謙上開陳述內容，

遽認其涉有恐嚇罪嫌。至李錳杰雖於前案檢察官偵訊時，陳

稱：「我只是比較大聲，我只認恐嚇危險，我們沒有收到

錢，我不認恐嚇取財部分。」等語（見前案偵64卷二第202

頁），惟前案檢察官於偵訊中所訊問李錳杰之內容，均與被

告之告訴內容無關，亦無從作為被告確有遭脅迫之事實依

據。而楊嘉浤4人業經前案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64、317

號為不起訴處分，嗣被告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

分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02號駁回而確定，此有前開不起

訴處分書、處分書在卷可參，並經本院調閱前案卷宗核閱屬

實。被告抗辯係受脅迫而簽發系爭協議書乙情，難認有據。

　㈤末楊嘉浤4人上開催討行為，係發生於111年9月間，被告卻

於同年10月16日，簽訂和解書，並還款50萬元，再於同年11

月7日，前往渥德法律事務所，交付原告70萬元清償並簽訂

系爭協議書。如被告認其未有清償義務且係受脅迫而為上開

還款及簽訂和解書、系爭協議書行為，非不得拒絕原告並以

報警方式自救，猶未為之，卻於112年4月13日寄發615存證

信函予原告，催促原告履行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交付債權

憑證之義務，未曾爭執過受脅迫之事，有615存證信函在卷

可參（見本院訴字卷第75至78頁），卻於逾6個月後即112年

5月22日，才寄送879存證信函予原告，以受脅迫簽訂系爭協

議書為由主張撤銷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亦有879存證信

函可參（見本院訴字卷第25、27頁），則被告於簽訂系爭協

議書前，尚且簽訂和解書及清償部分系爭債權金額，簽訂系

爭協議書後，仍請求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交付債權

憑證，殊難想像被告有何受楊嘉浤4人所迫而違反其意願簽

訂系爭協議書之情形，被告既無法舉證明其於簽訂系爭協議

書時有何受脅迫之情事，事後自無再行主張依民法第92條撤

銷其意思表示之餘地。

三、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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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當事人所立書據之真

意，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不

能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真意。契約

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

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

真意（最高法院19年度上字第28號、19年度上字第453號裁

判意旨參照）。故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本應通觀契約全

文，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般之

觀察（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355號裁判意旨參照）。被

告雖辯稱：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約定有：乙方應於簽訂

本協議書之日起算5日內，以系爭債權對菲力固公司提起民

事訴訟，並取得法院所核發之同額債權憑證後10日交付甲方

之內容，第6條約定有：乙方倘未依本協議書第4條第4項所

約定之期限內交付債權憑證者，本協議視為合意解除，乙方

應返還甲方依本協議第3條及第4條所給付之全部款項之內

容。原告迄今未交付同額債權憑證，系爭協議書應已視為合

意解除等語。惟查，系爭協議書第2條約定有：甲乙雙方合

意由甲方給付184萬1360元與乙方後，乙方將本協議第1條之

系爭債權全部讓與甲方，讓與之債權金額為247萬4626元之

內容（見本院訴字卷第67頁）。再觀諸第3條，第4條第1項

至第3項所約定者均為本於第2條被告應給付之金額義務所作

之分期給付，至第4條第4項方列原告交付債權憑證之義務，

而第6條視為合意解除後，乙方應返還之款項範圍，亦係包

含第3條、第4條所給付之全部款項（見本院訴字卷第67

頁），故就文義解釋及體系解釋，足徵兩造間簽訂系爭協議

書時，確有約定被告應先行給付全部款項，原告方交付債權

憑證，以此作為將系爭債權移轉給被告之義務履行。又被告

於112年4月13日以615存證信函催告原告履行系爭協議書第4

條第4項之約定，原告則於112年4月19日以北斗郵局存證號

碼50號之存證信函（下稱50存證信函）回覆被告其已依約以

系爭債權之法律關係對菲力固公司提起民事訴訟，並要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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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先行履行給付義務（見本院訴字卷第71至73頁），則在被

告給付系爭協議書所約定之全部款項前，原告既未有先履行

讓與系爭債權予被告之義務，被告自無請求原告先行交付有

債權讓與表徵及證明之債權憑證之權利，且被告既以615存

證信函主張系爭協議書視為合意解除，卻在原告以50存證信

函回覆已對菲力固公司起訴並要求被告先行給付系爭協議書

全部款項後，卻未重申系爭協議書已經解除之結果，反再以

879存證信函主張欲撤銷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實有自承

系爭協議書尚未解除之意。被告辯稱系爭協議書因原告未依

第4條第4項交付債權憑證予被告，依第6條約定已視為合意

解除一節，自不足採信。

四、從而，被告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2項、第3項約定，應於112

年2月28日前給付原告24萬6820元，於112年7月31日前給付

原告35萬140元，卻無正當理由，未如期給付上開約定之款

項予原告，原告要求被告依約履行，自屬有據。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

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

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被

告未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2項、第3項約定，於112年2月28

日前給付原告24萬6820元，於112年7月31日前給付原告35萬

140元，自應於上開期限屆滿時起，就各期未給付之款項負

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自系爭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

年3月2日，見司促卷第49頁嘉義地院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9

萬696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伍、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均

　　核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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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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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56號
原      告  長溢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莉茹  
訴訟代理人  陳忠儀律師      
            廖慧儒律師
            林聖禾  
被      告  黃玉娟  
訴訟代理人  羅庭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萬696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第壹項判決，原告如以新臺幣2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9萬69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或聲請調解，民事訴訟法第519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前聲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對被告核發支付命令，被告則於收受嘉義地院113年度司促字第846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後20日內具狀向該院提出異議，有該支付命令正本、送達證書及被告民事聲明異議狀在卷可憑（見司促卷第41、42、49頁、嘉義地院訴字卷第9頁）。依上開規定，該支付命令已失其效力，應以原告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
貳、事實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菲力固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菲力固公司）之上游廠商，被告係菲力固公司之隱名股東及經理人，因菲力固公司對原告有貨款新臺幣（下同）247萬4626元未償還（下稱系爭債權），經兩造協商後，雙方簽立債權讓與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給付184萬1360元予原告，原告即將系爭債權讓與給被告，並於第3條約定有：甲方（指被告，以下系爭協議書甲方所指為何人均同）已於民國111年10月16日前，分別給付乙方（指原告，以下系爭協議書乙方所指為何人均同）90萬元及14萬3500元。第4條之雙方義務，第1項約定有：甲方應於111年11月5日前給付乙方現金20萬900元，第2項約定有：甲方應於112年2月28日前給付乙方24萬6820元，第3項約定有：甲方應於112年7月31日前給付乙方35萬140元等內容，被告迄今尚有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2項、第3項總計59萬6960元（計算式：24萬6820元＋35萬140元＝59萬6960元）未給付，爰依系爭協議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依約給付，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萬696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對被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被告固為菲力固公司之隱名股東及經理人，且菲力固公司確有系爭債權未償還，但基於公司法人之有限責任，系爭債權本與被告無涉，原告竟轉向被告求償，並委託訴外人楊嘉浤、林孝謙、張哲瑋、李錳杰（稱楊嘉浤4人）共同基於恐嚇取財得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9月13日15時許，前往被告位於嘉義縣太保市住處(詳細住址見卷)催討債務未果，遂拍攝上開住處門口照片再張貼在楊嘉浤使用臉書帳號暱稱「陳翝」之帳戶網頁上，註明：客戶委任案件，案由：應收帳款，找尋惡劣債務者，高級豪房、高級房車…等內容。嗣於同年月19日某時許，前往被告位於嘉義縣鹿草鄉戶籍地(詳細地址見卷)，張貼印有被告大頭照之傳單。又於同年月26日某時許，前往被告位於嘉義縣太保市住處，張貼印有被告大頭照之傳單，欲促使被告出面處理債務，被告因不堪楊嘉浤4人之威嚇與騷擾，心生畏懼，遂於同年10月16日，在彰化縣○○鎮○○路000號駿崗日式創意料理店簽訂和解書，並還款50萬元，再於同年11月7日，前往渥德法律事務所，交付70萬元並簽訂系爭協議書。被告既係受楊嘉浤4人上開脅迫行為，方簽立系爭協議書，自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其所為之意思表示，被告已於112年5月22日以臺中民權路郵局存證號碼第879號之存證信函（下稱879存證信函）寄送原告為撤銷系爭議書之意思表示，系爭協議書應自始不成立。且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約定有：乙方應於簽訂本協議書之日起算5日內，以系爭債權對菲力固公司提起民事訴訟，並取得法院所核發之同額債權憑證後10日交付甲方之內容。第6條約定有：乙方倘未依本協議書第4條第4項所約定之期限內交付債權憑證者，本協議視為合意解除，乙方應返還甲方依本協議第3條及第4條所給付之全部款項等內容。原告既未依上開約定條文，取得債權憑證交付被告，系爭協議書應視為合意解除。原告依自始不成立或已解除之系爭協議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自屬無據，爰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對被告抗辯之主張：
　　原告雖有委託楊嘉浤與被告協商系爭債權，惟被告對楊嘉浤4人上開行為提出恐嚇取財得利告訴，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64、317號不起訴處分確定（下稱前案），足證原告並未對被告有何恐嚇、脅迫之討債行為行為，且原告亦未脅迫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被告於簽訂後，已依約履行系爭協議書第3條、第4條第1項約定之給付義務，更於112年4月13日寄發臺中民權路郵局存證號碼615號之存證信函（下稱615存證信函）予原告，催促原告履行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交付債權憑證之義務，未曾爭執過受脅迫之事，卻於簽訂系爭協議書逾6個月後，才寄發879存證信函予原告，以受原告脅迫簽訂系爭協議書為由主張撤銷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顯為脫免債務而汙衊原告，自不足採。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設有規定。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係指因相對人或第3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表示而言。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21年度上字第2012號、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是被告主張受原告脅迫而簽訂系爭協議書乙事，既為原告所否認，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被告即應先就其主張受脅迫而簽訂系爭協議書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俟被告盡其舉證責任後，原告始就其抗辯事實負舉證責任，倘被告舉證不足或無法舉證以實其說，縱令原告就其抗辯事實亦無法舉證，法院仍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二、原告以受楊嘉浤4人為上開催討債務行為，致其心生畏懼，始簽訂系爭協議書，固以楊嘉浤、林孝謙、李錳杰於前案檢察官偵訊中均有坦承恐嚇及恐嚇取財等犯行，及被告前夫之母甲○○○之證述內容為據，經查：
　㈠被告指述楊嘉浤4人有印製被告大頭照傳單，先後至被告住居所刊登，並在上開臉書帳號網頁上刊登上開圖文內容之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訴字卷第63頁），惟楊嘉浤4人僅係以在楊嘉浤個人臉書網頁上及以在被告住居所張貼被告大頭照傳單之方式促使被告出面處理系爭債權，未具體指明將採取如何加害被告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情事，客觀上尚難認屬惡害之通知，自難僅憑被告主觀上難堪不快之感受，或楊嘉浤4人有將對被告及其家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為不利行為之臆測，遽認楊嘉浤4人涉犯刑法恐嚇或恐嚇取財得利等罪嫌。
　㈡證人甲○○○固證稱：伊印象中有2、3個男人到伊位在嘉義縣鹿草鄉住處附近的明安宮，伊在那邊摘地瓜葉，其中1人為楊嘉浤，告知伊被告有欠人錢要拿出來還，不然就要來四處貼照片，讓被告丟臉到死等語，因為楊嘉浤說話很大聲，所以伊很害怕。後來楊嘉浤跟同夥真的有到明安宮張貼傳單，只有貼被告照片，沒有寫內容，伊有跟被告講，被告說那個跟她沒關，那是之前做口罩時工廠的事，被告不曾再到過伊住處，伊第1次報警後，警察說如果再來叫伊拍照，第2次來貼，伊有跟被告講，第3次來貼，沒有敢拍照，說怕被打，伊沒有看過和解書或系爭協議書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104至108頁）。是依甲○○○之證詞，亦僅能證明楊嘉浤夥同他人至現場張貼被告照片傳單之事實，縱楊嘉浤與甲○○○對話當時，縱有口氣不佳或措詞強烈之情，但其與甲○○○對話時，未具體指明將採取如何加害被告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情事，客觀上尚難認屬惡害之通知，自難僅憑甲○○○對楊嘉浤言行負面之主觀感受，遽認楊嘉浤4人涉犯刑法恐嚇或恐嚇取財得利之罪嫌。
　㈢被告雖抗辯其母係受楊嘉浤上開催討債務行為，影響癌症治療，因被告擔心其母病情，被迫與原告簽訂系爭協議書，並提出其母之死亡證明書為據（見本院卷第47頁），惟上開死亡證明書記載直接引起被告之母死亡之疾病或傷害之原因為子宮癌，死亡時間為112年12月14日，距楊嘉浤上開討債行為時點相隔甚久，原告既無法提出證據證明其母之病情有何因楊嘉浤上開催討債務行為受影響致加重之證據，自難認兩者之間有何關連，而無從認定被告有因懼於母親病情惡化而被迫簽訂系爭協議書之事實。
　㈣被告雖辯稱：楊嘉浤、林孝謙、李錳杰有於前案檢察官偵訊中為認罪之表示，足證楊嘉浤4人之恐嚇犯行堪認屬實等語，但觀諸楊嘉浤於前案檢察官偵訊中係陳稱：「（是否以張貼被告照片以上開方式給被告壓力，讓被告還款？）我確實有這動作，但是希望她能出來和大家協商。」、「（如果肴望她出來協商，為何不循正當方式，而用上開方式？）因為委託者有提供我相關債權憑證及判決，但對方都不還錢，我也知道行為不對，但希望她出來協商。」、「（上開行為造成被害人心生恐嚇有何意見？）我也很無奈，我們也有合法的債權，但我們的行為也有錯。」、「（涉恐嚇取財及恐嚇危安，是否坦承？）我知道我有錯，但我不知道要怎麼回答。」（見前案111年度偵字第64號卷二第183、185、186頁，下稱前案偵64卷），楊嘉浤於前案警詢中亦辯稱：「簽訂系爭協議書是兩造之間的事，我不清楚。」、「我認為我沒有恐嚇。因為被告後續都是透過江湖人士自願談債務。」、「（被告稱係受到楊嘉浤等人之恐嚇下，簽訂和解書及系爭協議書，對此有無意見？）被告都是自己答應的，沒有恐嚇等行為。」（見前案偵64卷一第203至212頁）；觀諸被告林孝謙於前案檢察官偵訊中，雖陳稱：「（涉犯恐嚇取財及恐嚇危安，是否坦承？）是，我坦承。」（見前案偵64卷二第195頁），但被告林孝謙於前案警詢中係辯稱：「（被告稱係受到楊嘉浤等人之恐嚇下，簽立前開和解書以及債權讓與書，對此有無意見？）被告都是自己答應的，沒有恐嚇等行為。」、「（楊嘉浤等人上開行為已有事實足認使被告心生畏懼，進而簽立和解書以及債權讓與書，甚而支付款項共120萬元以及免除債權90萬元，已明顯有涉嫌刑法恐嚇取財罪，對此你是否承認？有無意見？）不承認，因為是被告自願的。」等語（見前案偵64卷一第261至263頁），且林孝謙於前案檢察官偵訊中為坦承之表示前，尚辯稱：「（楊嘉浤是否用以上方式造成被告壓力而還款？）有用貼照片造成被告的壓力。」、「（為何要與楊嘉浤到被告家為上開行為？）因為楊嘉浤是我乾哥，我知道是合法的，知道他是要協商債務。」等語（見前案偵64卷二第194、195頁），是林孝謙是否果有認罪之真意，即非無疑，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依此規定，自不得僅憑林孝謙上開陳述內容，遽認其涉有恐嚇罪嫌。至李錳杰雖於前案檢察官偵訊時，陳稱：「我只是比較大聲，我只認恐嚇危險，我們沒有收到錢，我不認恐嚇取財部分。」等語（見前案偵64卷二第202頁），惟前案檢察官於偵訊中所訊問李錳杰之內容，均與被告之告訴內容無關，亦無從作為被告確有遭脅迫之事實依據。而楊嘉浤4人業經前案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64、317號為不起訴處分，嗣被告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02號駁回而確定，此有前開不起訴處分書、處分書在卷可參，並經本院調閱前案卷宗核閱屬實。被告抗辯係受脅迫而簽發系爭協議書乙情，難認有據。
　㈤末楊嘉浤4人上開催討行為，係發生於111年9月間，被告卻於同年10月16日，簽訂和解書，並還款50萬元，再於同年11月7日，前往渥德法律事務所，交付原告70萬元清償並簽訂系爭協議書。如被告認其未有清償義務且係受脅迫而為上開還款及簽訂和解書、系爭協議書行為，非不得拒絕原告並以報警方式自救，猶未為之，卻於112年4月13日寄發615存證信函予原告，催促原告履行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交付債權憑證之義務，未曾爭執過受脅迫之事，有615存證信函在卷可參（見本院訴字卷第75至78頁），卻於逾6個月後即112年5月22日，才寄送879存證信函予原告，以受脅迫簽訂系爭協議書為由主張撤銷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亦有879存證信函可參（見本院訴字卷第25、27頁），則被告於簽訂系爭協議書前，尚且簽訂和解書及清償部分系爭債權金額，簽訂系爭協議書後，仍請求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交付債權憑證，殊難想像被告有何受楊嘉浤4人所迫而違反其意願簽訂系爭協議書之情形，被告既無法舉證明其於簽訂系爭協議書時有何受脅迫之情事，事後自無再行主張依民法第92條撤銷其意思表示之餘地。
三、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當事人所立書據之真意，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不能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真意。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19年度上字第28號、19年度上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故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本應通觀契約全文，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般之觀察（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355號裁判意旨參照）。被告雖辯稱：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約定有：乙方應於簽訂本協議書之日起算5日內，以系爭債權對菲力固公司提起民事訴訟，並取得法院所核發之同額債權憑證後10日交付甲方之內容，第6條約定有：乙方倘未依本協議書第4條第4項所約定之期限內交付債權憑證者，本協議視為合意解除，乙方應返還甲方依本協議第3條及第4條所給付之全部款項之內容。原告迄今未交付同額債權憑證，系爭協議書應已視為合意解除等語。惟查，系爭協議書第2條約定有：甲乙雙方合意由甲方給付184萬1360元與乙方後，乙方將本協議第1條之系爭債權全部讓與甲方，讓與之債權金額為247萬4626元之內容（見本院訴字卷第67頁）。再觀諸第3條，第4條第1項至第3項所約定者均為本於第2條被告應給付之金額義務所作之分期給付，至第4條第4項方列原告交付債權憑證之義務，而第6條視為合意解除後，乙方應返還之款項範圍，亦係包含第3條、第4條所給付之全部款項（見本院訴字卷第67頁），故就文義解釋及體系解釋，足徵兩造間簽訂系爭協議書時，確有約定被告應先行給付全部款項，原告方交付債權憑證，以此作為將系爭債權移轉給被告之義務履行。又被告於112年4月13日以615存證信函催告原告履行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之約定，原告則於112年4月19日以北斗郵局存證號碼50號之存證信函（下稱50存證信函）回覆被告其已依約以系爭債權之法律關係對菲力固公司提起民事訴訟，並要求被告先行履行給付義務（見本院訴字卷第71至73頁），則在被告給付系爭協議書所約定之全部款項前，原告既未有先履行讓與系爭債權予被告之義務，被告自無請求原告先行交付有債權讓與表徵及證明之債權憑證之權利，且被告既以615存證信函主張系爭協議書視為合意解除，卻在原告以50存證信函回覆已對菲力固公司起訴並要求被告先行給付系爭協議書全部款項後，卻未重申系爭協議書已經解除之結果，反再以879存證信函主張欲撤銷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實有自承系爭協議書尚未解除之意。被告辯稱系爭協議書因原告未依第4條第4項交付債權憑證予被告，依第6條約定已視為合意解除一節，自不足採信。
四、從而，被告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2項、第3項約定，應於112年2月28日前給付原告24萬6820元，於112年7月31日前給付原告35萬140元，卻無正當理由，未如期給付上開約定之款項予原告，原告要求被告依約履行，自屬有據。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被告未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2項、第3項約定，於112年2月28日前給付原告24萬6820元，於112年7月31日前給付原告35萬140元，自應於上開期限屆滿時起，就各期未給付之款項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自系爭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2日，見司促卷第49頁嘉義地院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9萬696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伍、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均
　　核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56號
原      告  長溢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莉茹  
訴訟代理人  陳忠儀律師      
            廖慧儒律師
            林聖禾  
被      告  黃玉娟  
訴訟代理人  羅庭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萬696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第壹項判決，原告如以新臺幣2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得為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9萬69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
    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
    起訴或聲請調解，民事訴訟法第519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
    前聲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對被告核發支付
    命令，被告則於收受嘉義地院113年度司促字第846號支付命
    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後20日內具狀向該院提出異議，有
    該支付命令正本、送達證書及被告民事聲明異議狀在卷可憑
    （見司促卷第41、42、49頁、嘉義地院訴字卷第9頁）。依
    上開規定，該支付命令已失其效力，應以原告支付命令之聲
    請視為起訴。
貳、事實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菲力固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菲力固公司）
    之上游廠商，被告係菲力固公司之隱名股東及經理人，因菲
    力固公司對原告有貨款新臺幣（下同）247萬4626元未償還
    （下稱系爭債權），經兩造協商後，雙方簽立債權讓與協議
    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給付184萬1360元予原告
    ，原告即將系爭債權讓與給被告，並於第3條約定有：甲方
    （指被告，以下系爭協議書甲方所指為何人均同）已於民國
    111年10月16日前，分別給付乙方（指原告，以下系爭協議
    書乙方所指為何人均同）90萬元及14萬3500元。第4條之雙
    方義務，第1項約定有：甲方應於111年11月5日前給付乙方
    現金20萬900元，第2項約定有：甲方應於112年2月28日前給
    付乙方24萬6820元，第3項約定有：甲方應於112年7月31日
    前給付乙方35萬140元等內容，被告迄今尚有系爭協議書第4
    條第2項、第3項總計59萬6960元（計算式：24萬6820元＋35
    萬140元＝59萬6960元）未給付，爰依系爭協議書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依約給付，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
    萬696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對被告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抗辯：
　　被告固為菲力固公司之隱名股東及經理人，且菲力固公司確
    有系爭債權未償還，但基於公司法人之有限責任，系爭債權
    本與被告無涉，原告竟轉向被告求償，並委託訴外人楊嘉浤
    、林孝謙、張哲瑋、李錳杰（稱楊嘉浤4人）共同基於恐嚇
    取財得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9月13日15時許，前往被告位
    於嘉義縣太保市住處(詳細住址見卷)催討債務未果，遂拍攝
    上開住處門口照片再張貼在楊嘉浤使用臉書帳號暱稱「陳翝
    」之帳戶網頁上，註明：客戶委任案件，案由：應收帳款，
    找尋惡劣債務者，高級豪房、高級房車…等內容。嗣於同年
    月19日某時許，前往被告位於嘉義縣鹿草鄉戶籍地(詳細地
    址見卷)，張貼印有被告大頭照之傳單。又於同年月26日某
    時許，前往被告位於嘉義縣太保市住處，張貼印有被告大頭
    照之傳單，欲促使被告出面處理債務，被告因不堪楊嘉浤4
    人之威嚇與騷擾，心生畏懼，遂於同年10月16日，在彰化縣
    ○○鎮○○路000號駿崗日式創意料理店簽訂和解書，並還款50
    萬元，再於同年11月7日，前往渥德法律事務所，交付70萬
    元並簽訂系爭協議書。被告既係受楊嘉浤4人上開脅迫行為
    ，方簽立系爭協議書，自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其
    所為之意思表示，被告已於112年5月22日以臺中民權路郵局
    存證號碼第879號之存證信函（下稱879存證信函）寄送原告
    為撤銷系爭議書之意思表示，系爭協議書應自始不成立。且
    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約定有：乙方應於簽訂本協議書
    之日起算5日內，以系爭債權對菲力固公司提起民事訴訟，
    並取得法院所核發之同額債權憑證後10日交付甲方之內容。
    第6條約定有：乙方倘未依本協議書第4條第4項所約定之期
    限內交付債權憑證者，本協議視為合意解除，乙方應返還甲
    方依本協議第3條及第4條所給付之全部款項等內容。原告既
    未依上開約定條文，取得債權憑證交付被告，系爭協議書應
    視為合意解除。原告依自始不成立或已解除之系爭協議書之
    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自屬無據，爰聲明：㈠原告之訴
    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對被告抗辯之主張：
　　原告雖有委託楊嘉浤與被告協商系爭債權，惟被告對楊嘉浤
    4人上開行為提出恐嚇取財得利告訴，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64、317號不起訴處分確定（下稱
    前案），足證原告並未對被告有何恐嚇、脅迫之討債行為行
    為，且原告亦未脅迫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被告於簽訂後，
    已依約履行系爭協議書第3條、第4條第1項約定之給付義務
    ，更於112年4月13日寄發臺中民權路郵局存證號碼615號之
    存證信函（下稱615存證信函）予原告，催促原告履行系爭
    協議書第4條第4項交付債權憑證之義務，未曾爭執過受脅迫
    之事，卻於簽訂系爭協議書逾6個月後，才寄發879存證信函
    予原告，以受原告脅迫簽訂系爭協議書為由主張撤銷系爭協
    議書之意思表示，顯為脫免債務而汙衊原告，自不足採。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
    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設有規定。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
    ，係指因相對人或第3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
    人，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表示而言。當事人主張其意思
    表示係因被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任(最高法院21年度上字第2012號、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
    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是被告主張受原告脅迫而簽訂系爭協
    議書乙事，既為原告所否認，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
    規定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被告即應先就其主張受脅迫而簽訂
    系爭協議書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俟被告盡其舉證責任後，原
    告始就其抗辯事實負舉證責任，倘被告舉證不足或無法舉證
    以實其說，縱令原告就其抗辯事實亦無法舉證，法院仍無從
    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二、原告以受楊嘉浤4人為上開催討債務行為，致其心生畏懼，
    始簽訂系爭協議書，固以楊嘉浤、林孝謙、李錳杰於前案檢
    察官偵訊中均有坦承恐嚇及恐嚇取財等犯行，及被告前夫之
    母甲○○○之證述內容為據，經查：
　㈠被告指述楊嘉浤4人有印製被告大頭照傳單，先後至被告住居
    所刊登，並在上開臉書帳號網頁上刊登上開圖文內容之事實
    ，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訴字卷第63頁），惟楊嘉浤4人僅
    係以在楊嘉浤個人臉書網頁上及以在被告住居所張貼被告大
    頭照傳單之方式促使被告出面處理系爭債權，未具體指明將
    採取如何加害被告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情事
    ，客觀上尚難認屬惡害之通知，自難僅憑被告主觀上難堪不
    快之感受，或楊嘉浤4人有將對被告及其家人之生命、身體
    、自由、名譽或財產為不利行為之臆測，遽認楊嘉浤4人涉
    犯刑法恐嚇或恐嚇取財得利等罪嫌。
　㈡證人甲○○○固證稱：伊印象中有2、3個男人到伊位在嘉義縣鹿
    草鄉住處附近的明安宮，伊在那邊摘地瓜葉，其中1人為楊
    嘉浤，告知伊被告有欠人錢要拿出來還，不然就要來四處貼
    照片，讓被告丟臉到死等語，因為楊嘉浤說話很大聲，所以
    伊很害怕。後來楊嘉浤跟同夥真的有到明安宮張貼傳單，只
    有貼被告照片，沒有寫內容，伊有跟被告講，被告說那個跟
    她沒關，那是之前做口罩時工廠的事，被告不曾再到過伊住
    處，伊第1次報警後，警察說如果再來叫伊拍照，第2次來貼
    ，伊有跟被告講，第3次來貼，沒有敢拍照，說怕被打，伊
    沒有看過和解書或系爭協議書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104至1
    08頁）。是依甲○○○之證詞，亦僅能證明楊嘉浤夥同他人至
    現場張貼被告照片傳單之事實，縱楊嘉浤與甲○○○對話當時
    ，縱有口氣不佳或措詞強烈之情，但其與甲○○○對話時，未
    具體指明將採取如何加害被告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
    財產之情事，客觀上尚難認屬惡害之通知，自難僅憑甲○○○
    對楊嘉浤言行負面之主觀感受，遽認楊嘉浤4人涉犯刑法恐
    嚇或恐嚇取財得利之罪嫌。
　㈢被告雖抗辯其母係受楊嘉浤上開催討債務行為，影響癌症治
    療，因被告擔心其母病情，被迫與原告簽訂系爭協議書，並
    提出其母之死亡證明書為據（見本院卷第47頁），惟上開死
    亡證明書記載直接引起被告之母死亡之疾病或傷害之原因為
    子宮癌，死亡時間為112年12月14日，距楊嘉浤上開討債行
    為時點相隔甚久，原告既無法提出證據證明其母之病情有何
    因楊嘉浤上開催討債務行為受影響致加重之證據，自難認兩
    者之間有何關連，而無從認定被告有因懼於母親病情惡化而
    被迫簽訂系爭協議書之事實。
　㈣被告雖辯稱：楊嘉浤、林孝謙、李錳杰有於前案檢察官偵訊
    中為認罪之表示，足證楊嘉浤4人之恐嚇犯行堪認屬實等語
    ，但觀諸楊嘉浤於前案檢察官偵訊中係陳稱：「（是否以張
    貼被告照片以上開方式給被告壓力，讓被告還款？）我確實
    有這動作，但是希望她能出來和大家協商。」、「（如果肴
    望她出來協商，為何不循正當方式，而用上開方式？）因為
    委託者有提供我相關債權憑證及判決，但對方都不還錢，我
    也知道行為不對，但希望她出來協商。」、「（上開行為造
    成被害人心生恐嚇有何意見？）我也很無奈，我們也有合法
    的債權，但我們的行為也有錯。」、「（涉恐嚇取財及恐嚇
    危安，是否坦承？）我知道我有錯，但我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見前案111年度偵字第64號卷二第183、185、186頁，
    下稱前案偵64卷），楊嘉浤於前案警詢中亦辯稱：「簽訂系
    爭協議書是兩造之間的事，我不清楚。」、「我認為我沒有
    恐嚇。因為被告後續都是透過江湖人士自願談債務。」、「
    （被告稱係受到楊嘉浤等人之恐嚇下，簽訂和解書及系爭協
    議書，對此有無意見？）被告都是自己答應的，沒有恐嚇等
    行為。」（見前案偵64卷一第203至212頁）；觀諸被告林孝
    謙於前案檢察官偵訊中，雖陳稱：「（涉犯恐嚇取財及恐嚇
    危安，是否坦承？）是，我坦承。」（見前案偵64卷二第19
    5頁），但被告林孝謙於前案警詢中係辯稱：「（被告稱係
    受到楊嘉浤等人之恐嚇下，簽立前開和解書以及債權讓與書
    ，對此有無意見？）被告都是自己答應的，沒有恐嚇等行為
    。」、「（楊嘉浤等人上開行為已有事實足認使被告心生畏
    懼，進而簽立和解書以及債權讓與書，甚而支付款項共120
    萬元以及免除債權90萬元，已明顯有涉嫌刑法恐嚇取財罪，
    對此你是否承認？有無意見？）不承認，因為是被告自願的
    。」等語（見前案偵64卷一第261至263頁），且林孝謙於前
    案檢察官偵訊中為坦承之表示前，尚辯稱：「（楊嘉浤是否
    用以上方式造成被告壓力而還款？）有用貼照片造成被告的
    壓力。」、「（為何要與楊嘉浤到被告家為上開行為？）因
    為楊嘉浤是我乾哥，我知道是合法的，知道他是要協商債務
    。」等語（見前案偵64卷二第194、195頁），是林孝謙是否
    果有認罪之真意，即非無疑，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
    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依此規
    定，自不得僅憑林孝謙上開陳述內容，遽認其涉有恐嚇罪嫌
    。至李錳杰雖於前案檢察官偵訊時，陳稱：「我只是比較大
    聲，我只認恐嚇危險，我們沒有收到錢，我不認恐嚇取財部
    分。」等語（見前案偵64卷二第202頁），惟前案檢察官於
    偵訊中所訊問李錳杰之內容，均與被告之告訴內容無關，亦
    無從作為被告確有遭脅迫之事實依據。而楊嘉浤4人業經前
    案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64、317號為不起訴處分，嗣被告
    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
    第902號駁回而確定，此有前開不起訴處分書、處分書在卷
    可參，並經本院調閱前案卷宗核閱屬實。被告抗辯係受脅迫
    而簽發系爭協議書乙情，難認有據。
　㈤末楊嘉浤4人上開催討行為，係發生於111年9月間，被告卻於
    同年10月16日，簽訂和解書，並還款50萬元，再於同年11月
    7日，前往渥德法律事務所，交付原告70萬元清償並簽訂系
    爭協議書。如被告認其未有清償義務且係受脅迫而為上開還
    款及簽訂和解書、系爭協議書行為，非不得拒絕原告並以報
    警方式自救，猶未為之，卻於112年4月13日寄發615存證信
    函予原告，催促原告履行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交付債權憑
    證之義務，未曾爭執過受脅迫之事，有615存證信函在卷可
    參（見本院訴字卷第75至78頁），卻於逾6個月後即112年5
    月22日，才寄送879存證信函予原告，以受脅迫簽訂系爭協
    議書為由主張撤銷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亦有879存證信
    函可參（見本院訴字卷第25、27頁），則被告於簽訂系爭協
    議書前，尚且簽訂和解書及清償部分系爭債權金額，簽訂系
    爭協議書後，仍請求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交付債權
    憑證，殊難想像被告有何受楊嘉浤4人所迫而違反其意願簽
    訂系爭協議書之情形，被告既無法舉證明其於簽訂系爭協議
    書時有何受脅迫之情事，事後自無再行主張依民法第92條撤
    銷其意思表示之餘地。
三、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
    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當事人所立書據之真
    意，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不
    能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真意。契約
    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
    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
    真意（最高法院19年度上字第28號、19年度上字第453號裁
    判意旨參照）。故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本應通觀契約全
    文，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般之
    觀察（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355號裁判意旨參照）。被
    告雖辯稱：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約定有：乙方應於簽訂
    本協議書之日起算5日內，以系爭債權對菲力固公司提起民
    事訴訟，並取得法院所核發之同額債權憑證後10日交付甲方
    之內容，第6條約定有：乙方倘未依本協議書第4條第4項所
    約定之期限內交付債權憑證者，本協議視為合意解除，乙方
    應返還甲方依本協議第3條及第4條所給付之全部款項之內容
    。原告迄今未交付同額債權憑證，系爭協議書應已視為合意
    解除等語。惟查，系爭協議書第2條約定有：甲乙雙方合意
    由甲方給付184萬1360元與乙方後，乙方將本協議第1條之系
    爭債權全部讓與甲方，讓與之債權金額為247萬4626元之內
    容（見本院訴字卷第67頁）。再觀諸第3條，第4條第1項至
    第3項所約定者均為本於第2條被告應給付之金額義務所作之
    分期給付，至第4條第4項方列原告交付債權憑證之義務，而
    第6條視為合意解除後，乙方應返還之款項範圍，亦係包含
    第3條、第4條所給付之全部款項（見本院訴字卷第67頁），
    故就文義解釋及體系解釋，足徵兩造間簽訂系爭協議書時，
    確有約定被告應先行給付全部款項，原告方交付債權憑證，
    以此作為將系爭債權移轉給被告之義務履行。又被告於112
    年4月13日以615存證信函催告原告履行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
    項之約定，原告則於112年4月19日以北斗郵局存證號碼50號
    之存證信函（下稱50存證信函）回覆被告其已依約以系爭債
    權之法律關係對菲力固公司提起民事訴訟，並要求被告先行
    履行給付義務（見本院訴字卷第71至73頁），則在被告給付
    系爭協議書所約定之全部款項前，原告既未有先履行讓與系
    爭債權予被告之義務，被告自無請求原告先行交付有債權讓
    與表徵及證明之債權憑證之權利，且被告既以615存證信函
    主張系爭協議書視為合意解除，卻在原告以50存證信函回覆
    已對菲力固公司起訴並要求被告先行給付系爭協議書全部款
    項後，卻未重申系爭協議書已經解除之結果，反再以879存
    證信函主張欲撤銷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實有自承系爭協
    議書尚未解除之意。被告辯稱系爭協議書因原告未依第4條
    第4項交付債權憑證予被告，依第6條約定已視為合意解除一
    節，自不足採信。
四、從而，被告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2項、第3項約定，應於112
    年2月28日前給付原告24萬6820元，於112年7月31日前給付
    原告35萬140元，卻無正當理由，未如期給付上開約定之款
    項予原告，原告要求被告依約履行，自屬有據。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
    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被
    告未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2項、第3項約定，於112年2月28
    日前給付原告24萬6820元，於112年7月31日前給付原告35萬
    140元，自應於上開期限屆滿時起，就各期未給付之款項負
    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自系爭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
    年3月2日，見司促卷第49頁嘉義地院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9
    萬696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伍、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均
　　核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56號
原      告  長溢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莉茹  
訴訟代理人  陳忠儀律師      
            廖慧儒律師
            林聖禾  
被      告  黃玉娟  
訴訟代理人  羅庭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萬696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第壹項判決，原告如以新臺幣2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9萬69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或聲請調解，民事訴訟法第519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前聲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對被告核發支付命令，被告則於收受嘉義地院113年度司促字第846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後20日內具狀向該院提出異議，有該支付命令正本、送達證書及被告民事聲明異議狀在卷可憑（見司促卷第41、42、49頁、嘉義地院訴字卷第9頁）。依上開規定，該支付命令已失其效力，應以原告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
貳、事實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菲力固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菲力固公司）之上游廠商，被告係菲力固公司之隱名股東及經理人，因菲力固公司對原告有貨款新臺幣（下同）247萬4626元未償還（下稱系爭債權），經兩造協商後，雙方簽立債權讓與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給付184萬1360元予原告，原告即將系爭債權讓與給被告，並於第3條約定有：甲方（指被告，以下系爭協議書甲方所指為何人均同）已於民國111年10月16日前，分別給付乙方（指原告，以下系爭協議書乙方所指為何人均同）90萬元及14萬3500元。第4條之雙方義務，第1項約定有：甲方應於111年11月5日前給付乙方現金20萬900元，第2項約定有：甲方應於112年2月28日前給付乙方24萬6820元，第3項約定有：甲方應於112年7月31日前給付乙方35萬140元等內容，被告迄今尚有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2項、第3項總計59萬6960元（計算式：24萬6820元＋35萬140元＝59萬6960元）未給付，爰依系爭協議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依約給付，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萬696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對被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被告固為菲力固公司之隱名股東及經理人，且菲力固公司確有系爭債權未償還，但基於公司法人之有限責任，系爭債權本與被告無涉，原告竟轉向被告求償，並委託訴外人楊嘉浤、林孝謙、張哲瑋、李錳杰（稱楊嘉浤4人）共同基於恐嚇取財得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9月13日15時許，前往被告位於嘉義縣太保市住處(詳細住址見卷)催討債務未果，遂拍攝上開住處門口照片再張貼在楊嘉浤使用臉書帳號暱稱「陳翝」之帳戶網頁上，註明：客戶委任案件，案由：應收帳款，找尋惡劣債務者，高級豪房、高級房車…等內容。嗣於同年月19日某時許，前往被告位於嘉義縣鹿草鄉戶籍地(詳細地址見卷)，張貼印有被告大頭照之傳單。又於同年月26日某時許，前往被告位於嘉義縣太保市住處，張貼印有被告大頭照之傳單，欲促使被告出面處理債務，被告因不堪楊嘉浤4人之威嚇與騷擾，心生畏懼，遂於同年10月16日，在彰化縣○○鎮○○路000號駿崗日式創意料理店簽訂和解書，並還款50萬元，再於同年11月7日，前往渥德法律事務所，交付70萬元並簽訂系爭協議書。被告既係受楊嘉浤4人上開脅迫行為，方簽立系爭協議書，自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其所為之意思表示，被告已於112年5月22日以臺中民權路郵局存證號碼第879號之存證信函（下稱879存證信函）寄送原告為撤銷系爭議書之意思表示，系爭協議書應自始不成立。且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約定有：乙方應於簽訂本協議書之日起算5日內，以系爭債權對菲力固公司提起民事訴訟，並取得法院所核發之同額債權憑證後10日交付甲方之內容。第6條約定有：乙方倘未依本協議書第4條第4項所約定之期限內交付債權憑證者，本協議視為合意解除，乙方應返還甲方依本協議第3條及第4條所給付之全部款項等內容。原告既未依上開約定條文，取得債權憑證交付被告，系爭協議書應視為合意解除。原告依自始不成立或已解除之系爭協議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自屬無據，爰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對被告抗辯之主張：
　　原告雖有委託楊嘉浤與被告協商系爭債權，惟被告對楊嘉浤4人上開行為提出恐嚇取財得利告訴，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64、317號不起訴處分確定（下稱前案），足證原告並未對被告有何恐嚇、脅迫之討債行為行為，且原告亦未脅迫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被告於簽訂後，已依約履行系爭協議書第3條、第4條第1項約定之給付義務，更於112年4月13日寄發臺中民權路郵局存證號碼615號之存證信函（下稱615存證信函）予原告，催促原告履行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交付債權憑證之義務，未曾爭執過受脅迫之事，卻於簽訂系爭協議書逾6個月後，才寄發879存證信函予原告，以受原告脅迫簽訂系爭協議書為由主張撤銷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顯為脫免債務而汙衊原告，自不足採。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設有規定。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係指因相對人或第3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表示而言。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21年度上字第2012號、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是被告主張受原告脅迫而簽訂系爭協議書乙事，既為原告所否認，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被告即應先就其主張受脅迫而簽訂系爭協議書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俟被告盡其舉證責任後，原告始就其抗辯事實負舉證責任，倘被告舉證不足或無法舉證以實其說，縱令原告就其抗辯事實亦無法舉證，法院仍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二、原告以受楊嘉浤4人為上開催討債務行為，致其心生畏懼，始簽訂系爭協議書，固以楊嘉浤、林孝謙、李錳杰於前案檢察官偵訊中均有坦承恐嚇及恐嚇取財等犯行，及被告前夫之母甲○○○之證述內容為據，經查：
　㈠被告指述楊嘉浤4人有印製被告大頭照傳單，先後至被告住居所刊登，並在上開臉書帳號網頁上刊登上開圖文內容之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訴字卷第63頁），惟楊嘉浤4人僅係以在楊嘉浤個人臉書網頁上及以在被告住居所張貼被告大頭照傳單之方式促使被告出面處理系爭債權，未具體指明將採取如何加害被告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情事，客觀上尚難認屬惡害之通知，自難僅憑被告主觀上難堪不快之感受，或楊嘉浤4人有將對被告及其家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為不利行為之臆測，遽認楊嘉浤4人涉犯刑法恐嚇或恐嚇取財得利等罪嫌。
　㈡證人甲○○○固證稱：伊印象中有2、3個男人到伊位在嘉義縣鹿草鄉住處附近的明安宮，伊在那邊摘地瓜葉，其中1人為楊嘉浤，告知伊被告有欠人錢要拿出來還，不然就要來四處貼照片，讓被告丟臉到死等語，因為楊嘉浤說話很大聲，所以伊很害怕。後來楊嘉浤跟同夥真的有到明安宮張貼傳單，只有貼被告照片，沒有寫內容，伊有跟被告講，被告說那個跟她沒關，那是之前做口罩時工廠的事，被告不曾再到過伊住處，伊第1次報警後，警察說如果再來叫伊拍照，第2次來貼，伊有跟被告講，第3次來貼，沒有敢拍照，說怕被打，伊沒有看過和解書或系爭協議書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104至108頁）。是依甲○○○之證詞，亦僅能證明楊嘉浤夥同他人至現場張貼被告照片傳單之事實，縱楊嘉浤與甲○○○對話當時，縱有口氣不佳或措詞強烈之情，但其與甲○○○對話時，未具體指明將採取如何加害被告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情事，客觀上尚難認屬惡害之通知，自難僅憑甲○○○對楊嘉浤言行負面之主觀感受，遽認楊嘉浤4人涉犯刑法恐嚇或恐嚇取財得利之罪嫌。
　㈢被告雖抗辯其母係受楊嘉浤上開催討債務行為，影響癌症治療，因被告擔心其母病情，被迫與原告簽訂系爭協議書，並提出其母之死亡證明書為據（見本院卷第47頁），惟上開死亡證明書記載直接引起被告之母死亡之疾病或傷害之原因為子宮癌，死亡時間為112年12月14日，距楊嘉浤上開討債行為時點相隔甚久，原告既無法提出證據證明其母之病情有何因楊嘉浤上開催討債務行為受影響致加重之證據，自難認兩者之間有何關連，而無從認定被告有因懼於母親病情惡化而被迫簽訂系爭協議書之事實。
　㈣被告雖辯稱：楊嘉浤、林孝謙、李錳杰有於前案檢察官偵訊中為認罪之表示，足證楊嘉浤4人之恐嚇犯行堪認屬實等語，但觀諸楊嘉浤於前案檢察官偵訊中係陳稱：「（是否以張貼被告照片以上開方式給被告壓力，讓被告還款？）我確實有這動作，但是希望她能出來和大家協商。」、「（如果肴望她出來協商，為何不循正當方式，而用上開方式？）因為委託者有提供我相關債權憑證及判決，但對方都不還錢，我也知道行為不對，但希望她出來協商。」、「（上開行為造成被害人心生恐嚇有何意見？）我也很無奈，我們也有合法的債權，但我們的行為也有錯。」、「（涉恐嚇取財及恐嚇危安，是否坦承？）我知道我有錯，但我不知道要怎麼回答。」（見前案111年度偵字第64號卷二第183、185、186頁，下稱前案偵64卷），楊嘉浤於前案警詢中亦辯稱：「簽訂系爭協議書是兩造之間的事，我不清楚。」、「我認為我沒有恐嚇。因為被告後續都是透過江湖人士自願談債務。」、「（被告稱係受到楊嘉浤等人之恐嚇下，簽訂和解書及系爭協議書，對此有無意見？）被告都是自己答應的，沒有恐嚇等行為。」（見前案偵64卷一第203至212頁）；觀諸被告林孝謙於前案檢察官偵訊中，雖陳稱：「（涉犯恐嚇取財及恐嚇危安，是否坦承？）是，我坦承。」（見前案偵64卷二第195頁），但被告林孝謙於前案警詢中係辯稱：「（被告稱係受到楊嘉浤等人之恐嚇下，簽立前開和解書以及債權讓與書，對此有無意見？）被告都是自己答應的，沒有恐嚇等行為。」、「（楊嘉浤等人上開行為已有事實足認使被告心生畏懼，進而簽立和解書以及債權讓與書，甚而支付款項共120萬元以及免除債權90萬元，已明顯有涉嫌刑法恐嚇取財罪，對此你是否承認？有無意見？）不承認，因為是被告自願的。」等語（見前案偵64卷一第261至263頁），且林孝謙於前案檢察官偵訊中為坦承之表示前，尚辯稱：「（楊嘉浤是否用以上方式造成被告壓力而還款？）有用貼照片造成被告的壓力。」、「（為何要與楊嘉浤到被告家為上開行為？）因為楊嘉浤是我乾哥，我知道是合法的，知道他是要協商債務。」等語（見前案偵64卷二第194、195頁），是林孝謙是否果有認罪之真意，即非無疑，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依此規定，自不得僅憑林孝謙上開陳述內容，遽認其涉有恐嚇罪嫌。至李錳杰雖於前案檢察官偵訊時，陳稱：「我只是比較大聲，我只認恐嚇危險，我們沒有收到錢，我不認恐嚇取財部分。」等語（見前案偵64卷二第202頁），惟前案檢察官於偵訊中所訊問李錳杰之內容，均與被告之告訴內容無關，亦無從作為被告確有遭脅迫之事實依據。而楊嘉浤4人業經前案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64、317號為不起訴處分，嗣被告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02號駁回而確定，此有前開不起訴處分書、處分書在卷可參，並經本院調閱前案卷宗核閱屬實。被告抗辯係受脅迫而簽發系爭協議書乙情，難認有據。
　㈤末楊嘉浤4人上開催討行為，係發生於111年9月間，被告卻於同年10月16日，簽訂和解書，並還款50萬元，再於同年11月7日，前往渥德法律事務所，交付原告70萬元清償並簽訂系爭協議書。如被告認其未有清償義務且係受脅迫而為上開還款及簽訂和解書、系爭協議書行為，非不得拒絕原告並以報警方式自救，猶未為之，卻於112年4月13日寄發615存證信函予原告，催促原告履行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交付債權憑證之義務，未曾爭執過受脅迫之事，有615存證信函在卷可參（見本院訴字卷第75至78頁），卻於逾6個月後即112年5月22日，才寄送879存證信函予原告，以受脅迫簽訂系爭協議書為由主張撤銷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亦有879存證信函可參（見本院訴字卷第25、27頁），則被告於簽訂系爭協議書前，尚且簽訂和解書及清償部分系爭債權金額，簽訂系爭協議書後，仍請求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交付債權憑證，殊難想像被告有何受楊嘉浤4人所迫而違反其意願簽訂系爭協議書之情形，被告既無法舉證明其於簽訂系爭協議書時有何受脅迫之情事，事後自無再行主張依民法第92條撤銷其意思表示之餘地。
三、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解釋當事人所立書據之真意，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不能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真意。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19年度上字第28號、19年度上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故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本應通觀契約全文，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般之觀察（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355號裁判意旨參照）。被告雖辯稱：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約定有：乙方應於簽訂本協議書之日起算5日內，以系爭債權對菲力固公司提起民事訴訟，並取得法院所核發之同額債權憑證後10日交付甲方之內容，第6條約定有：乙方倘未依本協議書第4條第4項所約定之期限內交付債權憑證者，本協議視為合意解除，乙方應返還甲方依本協議第3條及第4條所給付之全部款項之內容。原告迄今未交付同額債權憑證，系爭協議書應已視為合意解除等語。惟查，系爭協議書第2條約定有：甲乙雙方合意由甲方給付184萬1360元與乙方後，乙方將本協議第1條之系爭債權全部讓與甲方，讓與之債權金額為247萬4626元之內容（見本院訴字卷第67頁）。再觀諸第3條，第4條第1項至第3項所約定者均為本於第2條被告應給付之金額義務所作之分期給付，至第4條第4項方列原告交付債權憑證之義務，而第6條視為合意解除後，乙方應返還之款項範圍，亦係包含第3條、第4條所給付之全部款項（見本院訴字卷第67頁），故就文義解釋及體系解釋，足徵兩造間簽訂系爭協議書時，確有約定被告應先行給付全部款項，原告方交付債權憑證，以此作為將系爭債權移轉給被告之義務履行。又被告於112年4月13日以615存證信函催告原告履行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4項之約定，原告則於112年4月19日以北斗郵局存證號碼50號之存證信函（下稱50存證信函）回覆被告其已依約以系爭債權之法律關係對菲力固公司提起民事訴訟，並要求被告先行履行給付義務（見本院訴字卷第71至73頁），則在被告給付系爭協議書所約定之全部款項前，原告既未有先履行讓與系爭債權予被告之義務，被告自無請求原告先行交付有債權讓與表徵及證明之債權憑證之權利，且被告既以615存證信函主張系爭協議書視為合意解除，卻在原告以50存證信函回覆已對菲力固公司起訴並要求被告先行給付系爭協議書全部款項後，卻未重申系爭協議書已經解除之結果，反再以879存證信函主張欲撤銷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實有自承系爭協議書尚未解除之意。被告辯稱系爭協議書因原告未依第4條第4項交付債權憑證予被告，依第6條約定已視為合意解除一節，自不足採信。
四、從而，被告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2項、第3項約定，應於112年2月28日前給付原告24萬6820元，於112年7月31日前給付原告35萬140元，卻無正當理由，未如期給付上開約定之款項予原告，原告要求被告依約履行，自屬有據。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被告未依系爭協議書第4條第2項、第3項約定，於112年2月28日前給付原告24萬6820元，於112年7月31日前給付原告35萬140元，自應於上開期限屆滿時起，就各期未給付之款項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自系爭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2日，見司促卷第49頁嘉義地院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9萬696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伍、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均
　　核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